完善药库和药房移除药品编码相关提示的申请
网络中心：

因工作需要，现申请在（1）“药库→系统维护→隶属药品维护→‘移去’按钮（2）“药库→系统维护→药品目录维护→‘停用’按钮（3）“药房→系统→隶属药品维护→‘删除’按钮，这三个功能操作时，如果遇到无法删除、移除编码的问题时，在弹出的提示中增加详细提示，显示是哪个系统哪个菜单中的哪个单据号未处理，导致无法删除编码，以方便药品维护工作。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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